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武汉明德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德生物”或“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

保荐机构和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公

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将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发

表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906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票 16,646,287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20.4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40,416,569.15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7,770,357.84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12,646,211.31元。中勤

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年 7月 5日出具了“勤信验字[2018]

第 0046号”《验资报告》，对以上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确认。

2、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859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8,259,846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66,103,109.78元，扣除发

行费用 6,261,109.77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459,842,000.01 元。上述募集资

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21]第 ZE10585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为便于募投项目管理，2018年 7月 11日，公司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扣除

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312,646,211.31元分别转入 4个募集资金分项目

专户。实际转入 312,646,200.00 元，少转入 11.31 元，2018 年 7月 11 日募集资

金分项目账户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转入募集资金金额

体外诊断试剂

扩建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金融港支行
127908300010602 189,842,000.00

移动医疗产品

建设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光谷自贸区分

行

42050112714400000580 47,504,100.00

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东湖开发区支

行

3202007029200335955 37,688,900.00

营销网络建设

项目
3202007029200335831 37,611,200.00

合 计 312,646,200.00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账户使用和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期初累计 本期发生额 年末累计

募集资金实际到账金额 312,646,200.00 0.00 312,646,200.00

1、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减少项

其中：（1）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入 302,455,901.78 0.00 302,455,901.78

（2）购买理财产品余额 0.00 0.00 0.00

（3）银行手续费 15,855.43 306.72 16,162.15

（4）销户转出 32,235,492.35 11,120,865.57 43,356,357.92

减少项小计 334,707,249.56 11,121,172.29 345,828,421.85

2、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增加项

其中：（1）理财产品收益 23,070,245.98 0.00 23,070,245.98

（2）募集资金活期利息收入 10,101,609.96 10,365.91 10,111,975.87

增加项小计 33,171,855.94 10,365.91 33,182,221.85

募集资金专户结余金额 11,110,806.38 -11,110,806.38 0.00

2025年 2月 1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予以整体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

2、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859 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8,259,846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66,103,109.78

元，扣除发行费用 6,261,109.77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459,842,000.01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21]第 ZE10585号《验资报告》。募集资金

专户初始存放金额为 459,842,000.01 元，其中 135,000,000.00元为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转入募集资金金额

体外诊断产品

建设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自贸试验区武汉片区分

行

320211712900263241 204,106,500.01

医疗健康信息

化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金融港支行
127908300010906 120,735,500.00

合 计 324,842,000.01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账户使用和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期初累计 本期发生额 年末累计

募集资金实际到账金额 459,842,000.01 459,842,000.01

1、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减少项

其中：（1）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入 81,675,201.32 80,998,466.47 162,673,667.79

（2）购买理财产品余额 220,813,750.00 -90,000,000.00 130,813,750.00

（3）银行手续费 4,386.16 2,939.93 7,326.09

（4）转出补充流动资金 135,000,000.00 0.00 135,000,000.00

减少项小计 437,493,337.48 -8,998,593.60 428,494,743.88

2、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增加项

其中：（1）理财产品收益 14,561,544.93 5,039,650.68 19,601,195.61

（2）募集资金活期利息收入 2,305,958.14 182,752.47 2,488,710.61

（3）其他募投项目结项转入 0.00 11,120,865.57 11,120,865.57

增加项小计 16,867,503.07 16,343,268.72 33,210,771.79

募集资金专户结余金额 39,216,165.60 25,341,862.32 64,558,027.92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利益，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

集资金设立了专用账户管理，实行专款专用。

2018年 7月 26日，公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金融港支行、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光谷自贸区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东湖开发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2018年 8月 27 日、2018 年 9月 12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和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并经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20,000.00万元人民

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银行理财产品或定期存款、

结构性存款，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在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 12个月内滚动使用。

2019年 8月 22 日、2019 年 9月 10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

部结构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的议案》，决定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

并适时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规模、投资结构及项目投资进度等内容。根

据以上决议内容，2019年 9月 11日，公司对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的募集资金重

新做了分配，并注销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该专户注销后，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湖开发区支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签订

的相应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终止。

因工商银行机构调整的原因，截至 2019年 11月 5日，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国

金证券、中国工商银行湖北自贸试验区武汉片区分行重新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协议内容除签署协议的乙方由中国工商银行武汉东湖开发区支行变

更为工商银行湖北自贸试验区武汉片区分行之外，其他内容不变。

2019年 8月 22 日、2019 年 9月 10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和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并经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20,000.00万元人



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银行理财产品或定期存

款、结构性存款，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在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滚动使用。

2020年 8月 21日、2020 年 9月 1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和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并经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20,000.00万元人民币

的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银行理财产品或定期存款、

结构性存款，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在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 12个月内滚动使用。

2021年 8月 27日，2021年 11月 1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与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52,500.00 万元（含）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投

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银行理财产品或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在上

述额度内，资金可在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滚动使用。

2021 年 11 月 16 日，公司会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自贸试验区武汉片

区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2022年 4月 26 日，2022 年 5月 20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与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50,00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

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在上述

额度内，资金可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滚动使用。

2023年 4月 20 日，2023 年 5月 12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与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50,00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投资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在上述额度

内，资金可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滚动使用。

2023年 12月 11日、2023年 12 月 2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和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

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终止“移动医

疗产品建设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024年 1月 11日，

公司注销了“移动医疗产品建设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账户，该专户注销后，公司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光谷自贸区分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签订的相

应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终止。

2025年 2月 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

目的议案》，决定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予以整体结项，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 1,111.08万元（包含理财收益、存款利息等，最终金额以资金转出当

日专户余额为准）用于其他募投项目。2025年 3月 12 日、2025 年 3月 13日，

公司注销了“体外诊断试剂扩建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账

户，上述专户注销后，公司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金融港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湖开发区支行签订的相应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终止。

2025年 4月 24 日，2025 年 5月 16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与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23,00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投

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在上述额

度内，资金可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滚动使用。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资金余额 备注

体外诊断试剂

扩建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金融港支行
127908300010602 0.00 销户

移动医疗产品

建设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光谷自贸区分

行

42050112714400000580 0.00 销户

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北自贸试验区武 3202007029200335955 0.00 销户



汉片区分行

医疗健康信息

化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金融港支行 127908300010906 59,867,601.09 活期

体外诊断产品

建设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北自贸试验区武

汉片区分行

3202117129100263241 4,690,426.83 活期

合 计 64,558,027.92 -

报告期内，公司、保荐机构和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均严格履行《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约定，不存在违反监管协议的行为。公司签订的三方监管协

议与《深圳市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本年度未出现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1,264.62 报告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0.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30,245.59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2,087.6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8.66%

承诺投资项

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入进

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

目

体外诊断试

剂扩建项目
是 18,984.20 15,497.53 0.00 15,497.45 100.00% 2024年12月 -1,334.97 不适用 否

移动医疗产

品建设项目
是 4,750.41 442.51 0.00 442.51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是 3,768.89 12,901.60 0.00 14,305.63 110.88% 2024年12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营销网络建

设项目
是 3,761.12 - -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合计 31,264.62 28,841.64 0.00 30,245.59 - - - -

未达到计划 体外诊断试剂扩建项目在本报告期收益为-1,334.97万元，主要系因为体外诊断行业政策变化，外部需求量与价格下降所致。



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

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

明

1、2019年8月22日、2019年9月1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结构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首发上市募投项目的规划时间较早，随着公司的

快速发展，加上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公司发现当时的市场条件与首发上市时设想实现募投项目预期收益的市场条

件存在一定差异，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已不具有实施的可行性，因此公司终止了原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2、2023年12月11日、2023年12月2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因受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等多方因素影

响，移动医疗产品建设项目建设已不具有可行性，公司基于当时市场环境的考虑，并综合考虑公司当时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以

及未来发展战略，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决定终止移动医疗产品建设项目。

超募资金的

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

况

随着公司发展，首发募投项目规划地点已无法满足公司对扩充新业务产能的需求，公司为满足当前与长远发展，决定变更部分

募投项目建设地点。2019年8月22日、2019年9月1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结构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的议案》，决定将体外诊断试剂扩建项目建设地

点改为两个，分项目1建设地点为为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388号武汉光谷国际生物医药企业加速器3.1期25栋厂房，

分项目2建设地点为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九龙中路以东、神墩五路以南地块，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8月23日刊登在指定媒体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结构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3。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

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
不适用



充流动资金

情况

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

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

及原因

体外诊断试剂扩建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节余金额（包含理财收益、存款利息等）分别为1,032.27、78.81万元，节余原因为：

公司在保证募投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加强对项目建设各个环节成本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降低项目总投入。同时，在

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对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了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取得

了一定的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

尚未使用的

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按规定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2025年3月专户注销后节余资金转至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

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无



2、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 单位：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5,984.20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8,099.8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29,767.37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入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期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体外诊断产品

建设项目
否 20,410.65 21,522.74 6,885.61 14,249.87 66.21% 2026年12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医疗健康信息

化项目
否 12,073.55 12,073.55 1,214.23 2,017.50 16.71% 2026年12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3,500.00 13,500.00 - 13,5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45,984.20 47,096.29 8,099.85 29,767.37 - 不适用 - 不适用 -
未达到计划进

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

目）

受宏观市场环境、医药产业政策及客户需求变化等影响，为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公司根据行业发展变化和自身实际经营情况，

对募投项目的投入节奏进行调整优化以适应变化，将原拟集中建设的各生产车间及配套设施等调整为分批实施，导致项目整体建设

周期延长。调整后，体外诊断产品建设项目、医疗健康信息化项目调整后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2026年12月。

项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 不适用



额、用途及使

用进展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

理情况

2025年4月24日，2025年5月1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23,00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

理财产品或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滚动使用。截至2025年12月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的银行大额存单为8,081.38万元、券商收益凭证5,000.00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

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按规定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同时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及券商收益凭证等低风

险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使用

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体外诊断产品建设项目“调整后投资总额”增加系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本期转入。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

司本次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

1 体外诊断试剂扩建项目 18,984.20 18,984.20
2 移动医疗产品建设项目 4,750.41 4,750.41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884.27 3,768.89
4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7,868.00 3,761.12

合计 39,486.88 31,264.62

2019年 8月 22 日、2019年 9月 1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

部结构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的议案》，决定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

并适时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规模、投资结构及项目投资进度等内容。调

整后的募投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拟投资金额（万元）

总投入金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拟投入自有资金

1 体外诊断试剂扩建项目 15,497.53 15,497.53
2 移动医疗产品建设项目 3,452.82 3,452.82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5,439.15 12,901.60 2,537.55

合计 34,389.50 31,851.95 2,537.55
注：募投项目变更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31,851.95万元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净额31,264.62万元多出的587.33万元，主要是募集资金专户存款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

的净增加额。

2021年 11月 16 日、2021 年 11月 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和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体外诊断试剂扩建项目

序号 项目
原计划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1 分项目1 2020年9月 已实施完毕



2 分项目2 2022年9月 2024年3月

注：（1）分项目1为公司原有厂房（地点位于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388
号武汉光谷国际生物医药企业加速器3.1期25栋厂房）的生产扩产项目；

（2）分项目2为自有土地（地点位于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九龙中路以东、神墩五

路以南地块）生产扩建工程。

（2）移动医疗产品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
原计划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1 分项目1 2020年9月 已实施完毕

2 分项目2 2022年9月 2024年3月

注：（1）分项目1为公司原有厂房（地点位于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388
号武汉光谷国际生物医药企业加速器3.1期25栋厂房）的生产扩产项目；

（2）分项目2为自有土地（地点位于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九龙中路以东、神墩五

路以南地块）生产扩建工程

（3）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
原计划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1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22年9月 2024年3月

2023年 12月 11日、2023 年 12 月 2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和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

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关于调整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公告》，决定终止部

分募投项目，并适时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进度等内容。

调整后的募投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序号 项目
原计划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1 体外诊断试剂扩建

项目

分项目1 2020年9月 已实施完毕

分项目2 2024年3月 2024年12月
2 移动医疗产品建设项目 2024年3月 不适用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24年3月 2024年12月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序号 项目 原计划项目达到预定 调整后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可使用状态日期

1 体外诊断产品建设项目 2024年3月 2025年12月
2 医疗健康信息化项目 2024年3月 2025年12月

2025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调整“体外诊断产品建设项目”“医疗健康

信息化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

序号 项目
原计划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1 体外诊断产品建设项目 2025年12月 2026年12月

2 医疗健康信息化项目 2025年12月 2026年12月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5 年度，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相关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

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2026 年 4月 20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

字[2026]第 ZE10163号”《关于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鉴证意见：“我们认为，明德生

物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编

制，如实反映了明德生物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国金证券认为：明德生物 2025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与存放符合《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募

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林尚研 徐学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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